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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審權利告知書送達證明通知單號：

	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於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
收悉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主管機關) 所提供之提審權利告知書。

本人
□ 不請求執行機關通知親友。
□ 請求執行機關通知以下親友
      
      姓名
      住址
      電話

     

 本人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若本人拒絕簽名，執行人員請填以下表格
	執行人員              ，已向本人解釋其聲請提審之相關權利，並要求本人於提審權利告知書簽名，但本人拒絕簽名。

執行人員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

偕同執行人員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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